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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制度是“吊床”抑是“蹦床”？ 

张时飞     2010-02-25 11:05:06 
 

 

“吊床”相对“蹦床”而言，反映的是城乡低保制度目取向。所谓“吊床”，是指

城乡困难群体一旦纳入低保制度，大部分人短期内难以退出，长期持续依赖低保金很可

能成为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常态”；所谓“蹦床”，指的是低保制度更多被视为城乡

困难群众通向劳动力市场的“跳板”，他们领取低保金具有临时、应急、过渡性质，旨

在积蓄自主脱贫能量。严格说来，低保制度应是“吊床”抑是“蹦床”，无涉价值判

断，与保障对象结构密切相关。对于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城乡困难群众，低保制度理应

打造成“吊床”。而对于那些处就业年龄段、有劳动能力但因各种原因暂时陷入贫困的

群众，低保制度则应设计成“蹦床”。 

 

一、当前我国城乡低保制度更多是作为“吊床”存在 

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正全力推动的变“吊床”为“蹦床”的发展趋势不同，大量实

证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城乡低保制度更多是作为“吊床”存在。一是，长期持续依

赖低保制度的人员所占比例高企。根据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六省市11746份问卷调查

结果，至2008年9月，自述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期限在2年以上的，占调查样本的77.28%，

其中5年以上的超过三分之一（35.52%）；自述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期限在2年以上的，占

调查样本的29.71%，接近三成；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法学部八省份千户问卷调查，至

2008年6月，自述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期间在2.5年以上的，占调查样本的43.8%。进一步

分析显示，自述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期限之所以明显短于城市低保，并不是由于农村低保

对象流动性大所致，而是与城乡低保建制时间悬殊有关。迄今，城市低保建制已逾十

年，农村低保制度全面建立则不足三年。为此，有理由相信，现阶段我国城乡困难群众

一旦被认定为低保对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退出低保制度。二是，已退出低保制度的

人员明显具有类型化特征。各种来源的访谈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低保对象的少量退出，

主要是“自然”因素所致。例如，退出城市低保的，多是保障对象已死亡或到了领取退

休金年龄，以及子女结束学业开始工作的家庭；退出农村低保的，多是“父死母嫁、孩

子长大”的家庭，这与“蹦床”设计要求相距较大。 

肯定地说，现阶段我国城乡低保制度更多作为城乡困难群众的“吊床”存在，其社

会贡献不可磨灭。但随着低保制度加快发展和日臻完善，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小视。

由于保障对象流动性不够，极可能造成该纳入（或退出）的无法及时纳入（或退出），

从而陷入一个不可持续“怪圈”，即“新生困难群众--制度扩面纳入--长期或终身享

受--新生困难群众—制度继续扩面”，如此循环往复，有违政策设计，有损制度形象。 

 

二、维系我国低保制度成为“吊床”的“四条绳索” 

检索已有文献，造成我国城乡低保制度更多作为“吊床”存在的因素很多，如由于

缺乏查询权限的法律规定、部门间信息封闭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货币化不易，致使救助

家庭收入无法准确核查，救助对象身份难以有效甄别，等等。但更为主要的，是以下



 

“四条绳索”强力作用的结果。 

一是技术绳索，即贫困监测数据缺失或不足够，致使救助对象“进退失

据”。目前，我国城市地区尚未建立贫困监测体系，农村地区仅是通过扶贫部门获知省

级农村贫困发生率。在城乡贫困人口底数不清，特别是县级以下单位贫困人口不明的情

况下，通过典型调查由下而上确定保障对象，实现“应保尽保”，至少在技术上存在风

险。例如，西部某省2009年农村低保人数是在综合权衡政府有关部门（513.76万）、省

统计局（249.54万）和省民政厅（315.9万）三方调查数据后最终确定的，即以249.54

万人为基数放大30%，得出全省应保障人数为324.4万人。我们无意质疑该省确定保障对

象的科学性，谨以此说明，在城乡贫困监测数据缺失或不足够的背景下，再精致的典型

调查和地方创意，其动态管理效果都将会大打折扣。 

二是制度绳索，即低保制度设定的目标不单纯，致使救助对象“没有理由”

退出。基于当时情势，我国城乡低保制度至少赋予了三方面功能。第一，缓解贫困，这

无疑是制度核心功能，也是各国共通的。第二，经济补偿，即把长期大规模失业作为新

型的社会风险，通过低保制度解决社会保险覆盖不到的人群。第三，维护稳定，视低保

制度为新形式的社会减震器。正是由于三项功能综合作用，致使部分救助对象在生活明

显改善后仍找不到足够“理由”说服自己必须退出。例如，纳入低保制度的部分下岗失

业人员认为，享受低保待遇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是政府对自己长期为

国家服务的经济补偿；纳入低保制度的部分失地农民认为，享受低保待遇是当地政府征

地的前置条件，是征地补偿的一部分；纳入低保制度的部分两劳释放人员认为，享受低

保待遇是社会歧视的必然结果，是花钱买稳定的新形式，等等。其结果是：低保受益人

员心安理得，行政管理部门一脸无赖，是否进入或退出低保演变成了拷问公民良心和工

作人员责任心的行为，制度的公平与严肃性受到挑战。 

三是体制绳索，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全面，致使救助对象产生“结构

性”依赖。按理，健全的社会保障立法框架由三层构成：上层是劳动法、就业促进法、

劳动合同法等法规，旨在通过公平合理的初次分配来预防社会大面积贫困；中层是社会

保险法规，旨在通过收入补偿来防止公民因年老、生病、失业、工伤、生育等原因出现

收入中断；下层是社会救助法规，旨在通过再分配来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与此相

适应，公民收入维持梯次包括四级，即个人所得（如工薪、财产、资产等）、社会保险

收入（如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金等）、社会支持（如家庭、亲友资助

等）和最低生活保障。显然，个人所得、社会保险收入、社会支持与最低生活保障密切

关联，前三项如有任何缺失或疏漏，都会对低保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低保制度只有

在公民前三项收入基本枯竭的情况下，才可启动程序。以此审视我国城乡低保制度，社

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全面，是导致该制度仍无法摆脱“吊床”地位的根本原因。第

一，由于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主要社会保险项目覆盖范围有限，致使我

国低保蓄水池中积蓄了大量因病、因残、因年老、因失业而致贫的城乡居民。以贫困老

年人为例，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低保对象中贫困老人所占比例明显偏高。至

2009年9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者占城市低保人口的13.5%，占农村低保人口的33.5%。而

瑞士联邦公共援助人口（2004年）中，65岁及以上者仅占1.5%。进一步分析显示，解释

上述国别差异悬殊的最主要变量是社会保障体系。瑞士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由“三根支

柱”支撑，即养老和遗属保险、残疾保险以及补充保障，职业养老保障和商业保险，完

全可以满足退休老人较高的经济需求。而在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极为有限，保障水平

也不高。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891万人，参加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人数仅有5595万人。也正因如此，有理由相信，贫困老人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依然是我国城乡低保制度承载的主要群体。病残、失业人群的境况也大同小异。第二，

 



由于就业机会、就业能力、工作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要么被

锁藏起来，要么“被丧失劳动能力”。应当说，我国城乡低保对象中，处就业年龄段、

有劳动能力的占相当比例。至2009年9月，我国成年人占城市低保人口的58.9%，占农村

低保人口的53.8%。但由于就业机会不足（典型的是“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农村

和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能力有限（突出表现为年龄、健康、文化、技能等均处于劣

势地位，属于劳动力市场末端人群）、工作环境较差（多从事低工资、少保障、欠稳定

的工作）以及家庭负担较重（如家庭成员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等，这部分人要么认

为就业不实惠，深潜低保蓄水池中；要么受劳动力市场排斥，无端被视为“丧失劳动能

力”者，惟有呆在低保制度中。 

四是文化绳索，即享受低保待遇可能引发的耻辱感，并未构成“蹦床”的内

在推动力。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耻辱感是造成“福利不利用”的重要因素，即享受社

会救助待遇可能引发的耻辱感，会降低制度对市民的吸引力。而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实

证调查表明，耻辱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对多数市民而言，耻辱感并不成为申

请低保待遇的主要障碍。对救助对象来说，耻辱感也没有成为退出低保制度的内在推动

力。否则，各级民政部门目前就不会为如何遏制和杜绝“人情保”、“关系保”等不正

常现象而伤透脑筋。 

 

三、新时期我国城乡低保制度的功能定位与改革取向 

1．功能定位 

第一，从嵌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视野思考，当前我国低保制度更多应作为城乡困难群

众的“吊床”而非“蹦床”存在。过分渲染“福利依赖”和急于引入“以工作换福利”

或“从福利到工作”的理念并不足取，也超越了制度的发展阶段。 

第二，从城乡低保对象的结构看，我国城乡低保也应高度重视“蹦床”的制度设

计，但目标应定位在“就业人口活跃化和最大化”上，即帮助和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

对象就业再就业，旨在预防他们由于长时间持续领取低保金，有可能导致其技能水平退

化、工作习惯消失、失去寻找工作的原动力，从而永久地脱离劳动力市场，丧失人类的

天性和品格。 

第三、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城乡低保更主要的是追求制度公平。制

度效率须重视，但根本解决有待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健全。 

2．改革取向 

第一，转变低保政策话语，由注重预防收入贫困转变为预防长期被劳动力市场和社

会机会所排斥。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贫困监测体系，最大限度地减低救助对象的“瞄偏”风险。 

第三，把“就业人口活跃化和最大化”的工作重点放在促进“福利工作”而非“工

作福利”上，以免就业人口在工作与低保之间“循环往复”和转入“二级劳动力市

场”，成为未来的“工作穷人”。 

第四，大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营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破解

低保政策下基层难和低估群众思想觉悟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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